
近年来中国的文化界

“戏仿”与”恶搞”蔚然成风．

在因特网和民间广为流播

的各种戏仿性作品和戏仿

段子．颇受读者的青睐和追

捧。例如香港电影《大话西

游》，就是通过对经典小说

《西游记》的戏仿而成为“现

代经典”的。而更多的“戏

仿”或“恶搞”之作却引起轩

然大波，如我国文学期刊

《江南》于2003年第1期发表

的以革命现代京剧《沙家

浜》为解构对象的同名小

说，原作中早已家喻户晓和

深入人心的抗日英雄阿庆

嫂成了潘金莲式的人物．与

胡传魁”司令”、新四军的指

也谈“戏仿”与 “亚，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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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只剩下娱乐和狂欢时，是令人深思和警觉的。

导员都有两性关系，抗日英雄郭建光则是无计无谋的胆小鬼。于是

引发一片哗然，被斥之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是”文明堕落的表

现”，甚至要将作者送上法庭。前不久胡戈戏仿《无极》的搞笑之作

《～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也引起了原作导演陈凯歌的愤怒，斥之为

“很无耻”!还宣称诉诸法律程序予以解决．却遭致网迷一片嘘声，

网络甚至联名支持胡戈。近期又出现了戏仿“红色经典”《闪闪的红

星》的作品《潘冬子参赛记》，也遭致八一电影制片厂不满，认为这

是对经典的不尊重，声称要“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版权。一时间，

在中国文化圈．“恶搞”和“戏仿”成为一场文化“狂欢化”的壮举。

了解何谓“戏仿”，何谓”恶搞”，我们才能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

度来认识这一在中国大陆持续升温的文化现象。关于戏仿的定义最

早见于1 598年英国文人撒缪尔·约翰逊的《牛津英语辞典》：“模仿，

使之变得比原来更荒谬。”戏仿作为喜剧的一个分支，自古即有，最

早出现于古希腊诗歌，在中国和罗马的古诗中均有大量模仿他人作

品以制造幽默或讽刺效果的例子。一般来说．一部作品有很大的影

响．便会有人模仿。但模仿有两种：一种是复制原作的套路，就电影

而言．这是产生电影类型的最初起因，另一种则是讽刺。由此产生特

殊的戏仿喜剧。“恶搞”属于后一种，作者用借鉴、改造原作的方式在

模仿原作的同时取笑原作．使其完全成为独立于原作的作品。

“戏仿”与“恶搞”在文学，音乐、绘画等所有文艺领域非常普

遍。比较著名的戏仿行为，如191 9年马赛尔·杜尚对达芬奇《蒙娜丽

莎》的放肆“恶搞”——给名画复制品中的蒙娜丽莎画上两撇小山

羊胡子，杜尚以此来揭示现代世界中传统的虚假化，提倡一种后现

代的先锋性。

巴赫金发现，中世纪的戏仿文学，如拉伯雷的创作，之所以洋

溢着节日的自由自在和随意不拘，正是因为狂欢节期间准许把神

圣之物“变为令人开心的降格游戏和玩笑的对象”。人们从对神祗

的虔诚敬畏和现实生活的沉重束缚中摆脱出来．从所谓”永恒的”、

“绝对的”、”不可变更的”严肃晦暗的范畴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取而

代之的是欢快而自由地看待世界的诙谐观点．以及对未完成性、开

搞 放性、交替和更新的愉悦。巴

⋯ 赫金的研究告诉我们，“戏仿”

是一种”令人开心的降格游

戏”。换言之，这”游戏”之所以

令人开心，就因为它是对虔

诚、严肃、永恒、稳固、绝对、不

可变更等神圣性的“降格”，为

传统的高雅“脱冕”．从而在解

脱羁绊和粉碎禁锢中获得自

由的欢快。

今年4月29日，在美国白

宫，美国总统布什与模仿专家

史蒂夫·布里奇共同出席了一

年一度的第92届白宫记者协

会颁奖晚会，并在晚会上发

言。当天，史蒂夫·布里奇扮演

的“布什”与现任总统一模一

样的装束，惟妙惟肖的面孔．

连说话口气、动作都如出一辙。在晚会上，布什总统以一种礼貌、友

好的El气向台下白宫记者”摆龙门阵”，布里奇则在一边“揭露”总

统的心里话，以辛辣嘲讽的口吻戏说白宫家事，可谓是现场版的政

治演讲之”戏仿”或“恶搞”。而布里奇却是应布什本人邀请前来

晚会演这场“双簧”的，被“戏仿”或“恶搞”的对象本身主动参与其

中．足见其对“戏仿”或”恶搞”的幽默心态和豁达气度。

我国自古以来就缺乏言论自由的传统，因此我们只习惯万众

一声的赞誉或诟病。而戏仿是一种可以好话坏说或坏话好说的独

特艺术，这就需要社会心理逐步接受。而如果没有幽默的心态、自

嘲的精神、宽松的环境、法律的保护，戏仿这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

喜剧形式是不可能发展的。

然而“戏仿”与“恶搞”是否意味着在宽容与欢呼声中被无限地

接纳及发扬呢7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今年4月4日学院的法律

保护专题讲座中谈到，必须要在大力提倡保护的同时对戏仿作品

加以限制。要避免一些打着戏仿的幌子从事盗版的行为，以及一些

以所谓戏仿的方式诋毁竞争对手．而形成不正当的竞争。因此必须

充分考虑戏仿作品的良性发展，并加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法制的

健全问题。

“戏仿”和”恶搞”是消费文化时代大众积极参与的表征，是公

众对生活及生命充满热情地宣泄和表达，而精神消费的最高形式

就是娱乐。于是．什么都可以“戏仿”和“恶搞”，有时甚至是为”戏

仿”而“戏仿”．为了“恶搞”而“恶搞”。然而，当一个社会只剩下娱乐

和狂欢时．却是令人深思和警觉的。马加爵杀人案都成了搞笑的对

象，别斯兰人质事件也可以娱乐，似乎在搞笑浪潮风起云涌之际，

是没有任何娱乐底线的。娱乐消解了一切责任感，带来的似乎是无

边无际的民主自由感。但只依靠在狂欢中获得的表面自由．会给人

们带来更大的孤独和内在的不自由，因为消除孤独和走向成熟获

得的内在自由是需要责任、创造和爱的。也许在经历”戏仿”和“恶

搞”的游戏、狂欢之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精神的茫无所依。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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